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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38        股票简称：奥普光电         编号：2010-008 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第六次监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在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 号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 3 名，现场出席 3 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主持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验证，并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0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52万元，比上年增长6.61%；

税后净利润 405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全年经营任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0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7,190,993.03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按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6,719,099.30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38,564,179.29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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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 99,036,073.02 元。 

根据公司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新老股东共

享，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共计派发 32,0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暂不分配。 

四、关于拟定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六、关于超额募集资金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使用 500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的借款，使用 1,440 万元

超募资金偿还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同意使用 4,000 万元超

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超募资金中的其余 17,452.80 万元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最晚在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内，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如相关投入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十章规定应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还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并承诺偿还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七、《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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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审核意

见如下：公司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

度并得以有效实施；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计划切实可行，对内部

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将根据实际情况和监管的要

求，继续完善内控制度，确保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拟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期1年，

审计费用 25 万元。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